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具体详见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之“五、风险因素”中的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因公司尚未盈利，本年度没有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一）特别表决权的设置情况
1、设置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股东大会决议
2019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授予菏泽北翔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正定北翔能动科技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特别表决权的议案》，并修改公司
章程，设置特别表决权。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将控股股东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69,677,
522股公司股份转换为特别表决权股份，北翔新能源持有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其他
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的10倍。

北翔新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余平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对需要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具有
绝对控制权。

公司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而发行的股票，及公司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的
股票，均属于普通股份，不拥有特别表决权。

2、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运行期限
2019年10月14日，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特别表决权设立至今，运行正常。除非经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终止特别表决权安排，公司特别表决权设置将持续、长期运行。
3、持有人资格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对公司发展或业务发展或业务增长等作出重大贡献，并

且在公司上市前及上市后持续担任公司的董事的人员或者该等人员实际控制的控制主体。持
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达到公司全部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
10%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余平符合上述要求。
4、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股份拥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
北翔新能源持有公司 11.81%的股份及 57.24%的表决权，实际控制人余平通过北翔新能

源、赛优利泽和Best E-Drive合计控制公司59.29%的表决权。
5、持有人所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能够参与表决的股东大会事项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除北翔新能源外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北翔新能源持有的69,677,522股股份为
拥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每一特别表决权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
量的比例为10:1。

尽管有前述安排，公司股东对下述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
数量应当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1）修改公司章程；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任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公司股东大会对前述第（2）项作出决议，应当经过不低于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
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除外。

除上述情形外，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表决时，应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差异化表决。

6、股份锁定安排及转让限制
（1）不得增发特别表决权股份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除同比例配股、转增股本情形外，不得在境内外发行特别

表决权股份，不得提高特别表决权比例。公司因股份回购等原因，可能导致特别表决权比例提
高的，应当同时采取将相应的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等措施，保证特别表决权比
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2）特别表决权股份转让限制
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但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进行转让。
（3）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转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特别表决权股份应当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份：
① 拥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不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和最低持股要求，或者

丧失相应履职能力、离任、死亡；
② 实际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失去对相关持股主体的实际控制；
③ 拥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向他人转让所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或者将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他人行使；
④ 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发生前述情形的，特别表决权股份自相关情形时即转换为普通股份，相关股东应当立即通

知公司。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具体情形、发生时间、转换为普通股份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数量、剩
余特别表决权股份数量等情况。

发生前述第④项情形的，公司已发行的全部特别表决权股份均应当转换为普通股份。
（二）特别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议案的影响及对中小股东权益可能的影响
特别表决权机制下，公司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及实际控制人余平能够决定公司股东大会

的普通决议，对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也能起到类似的决定性作用，限制了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外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

若包括公众投资者在内的中小股东因对公司重大决策与北翔新能源及余平持有不同意见
而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反对，则有较大可能因每股对应投票权数量的相对显著差异而无足够能
力对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产生实质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北翔新能源及余平的利益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一
致，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

特别表决权机制影响股东大会议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1、如下决议不适用特别表决权：
（1）修改公司章程；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任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2、适用特别表决权且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事项，适用

特别表决权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该等事项的决策能力提升，仍无法确保其同意的
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其他股东的反对票达 1/3以上，该议案无法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该等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2）章程第四条第（四）项所列担保交易，即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3）公司购买、出售资产交易，涉及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4）股权激励计划；
（5）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6）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3、适用特别表决权且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事项，设置

特别表决权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绝对决策控制能力，能够确保由其同意的议案通过股
东大会。其他股东即使达成一致，仍不能否决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表决同意的议案。

（三）防范特别表决权滥用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
1、防范特别表决权机制滥用的措施
（1）安排合适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以平衡控制权
（2）严格限制特别表决权权限范围
公司设置特别表决权，系为了保证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平对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的生产

经营稳定，从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余平作为精进电动的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及核心管
理层能够集中公司表决权，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效果。特别表决权边界清晰，不适用有关投资
者基本权利的若干重大事项。

（3）对特别表决权股份施加更严格的减持限制
特别表决权股份相对于普通股份受到更严格的减持限制，使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股东相

对于持有普通股份的其他股东、公众投资者更加重视公司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制约其滥用特
别表决权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根据《上市规则》第4.5.8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交易，但
可以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转让。

根据《上市规则》第4.5.9条和《公司章程》规定，出现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向他人转
让所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或者将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他人行使时，特别表决权股
份应当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份。

2、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措施
除以上防范特别表决权机制滥用的措施外，公司还设置了如下具体制度及措施，能够充分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1）重视股东分红权
公司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董事会应当
对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探讨，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
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做好现金分红事项
的信息披露。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公司设置了3名独立董事，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赋予了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

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聘请外部审计和咨询机构、就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判断等
特殊职权，并规定其有权对重大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在审议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更有利于强化
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发挥独立监督的职能。

（3）中小股东享有董事提名权及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权
根据《公司章程》，代表 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

应当亲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
额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4）建立规范关联交易等一系列制度
公司依法建立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投资管理制

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通过将数额较大的交易及重要事项的审批权限置于公司股东
大会层面，形成总经理决策、董事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不同层级决策程序，防范管
理层损害公司及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不当行为。

（5）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督办法（试行）》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督

要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就信息披露的基本原
则、程序、媒体、权限和责任、保密措施、机构和联系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除遵守信息披露的一般性要求外，公司还将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第4.5.11条规定，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特别表决权安排在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以及特别表决权安排下保护投资
者合法有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3、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就特别表决权出具的相关承诺
就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出具了《关于行使特别表决权的承诺函》，承

诺：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企业”）系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公司章程》持有公司特别表决权。本企业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行使权益，不得滥用特别表决权，不得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本企业将及时改正，并依法承担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精进电动

股票代码

688280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谢文剑

010-85935151转5224
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 20号院金辉时八区 10
号楼

tzzgx@jjecn.com/ tzzgx@jjeglobal.com

证券事务代表

毛艳红

010-85935151转5224
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 20号院金辉时八区 10
号楼

tzzgx@jjecn.com/ tzzgx@jjeglobal.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2,530,954,903.27
731,435,771.98

本报告期

578,448,639.60
-284,919,911.24

-311,736,663.74

-43,977,179.84
-32.63
-0.48
-0.48
9.22

上年度末

2,555,603,770.57
1,014,989,732.42

上年同期

390,009,353.22
-232,074,939.78

-263,730,896.90

-166,843,633.03
-15.77
-0.39
-0.39
22.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96

-27.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8.32
-22.77

-18.20

73.64
减少16.86个百分点

-23.08
-23.08

减少13.71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NOBLE R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Citron PE Investment（HongKong）Limited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
VV Cleantech（HK）Limited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

拉萨知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持股比例(%)

11.81

10.21

6.90

6.45

5.75
4.85
3.97
3.25

3.25

2.85
理成赛鑫的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持有公司 0.54%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6.29%的股份；
方腾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及德丰杰龙升持有公司0.29%和0.23%的股份，合计持
有公司 5.37%的股份；VV Cleantech的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持有公司 1.91%的股份，合
计持有公司5.89%的股份。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69,677,522

60,263,177

40,747,975

38,095,239

33,948,377
28,655,159
23,458,808
19,182,150

19,182,150

16,842,032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9,677,522

0

0

0

0
0
0
0

0

0

12,831
不适用

1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NOBLE R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Citron PE Investment
（Hong Kong）Limited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
VV Cleantech （HK）Limited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
限公司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
限公司

拉萨知行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

持股数量

普通股

60,263,177

40,747,975

38,095,239

33,948,377

28,655,159

23,458,808

19,182,150

19,182,150

16,842,032
280,375,067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

69,677,522

表决权数量

696,775,220

60,263,177

40,747,975

38,095,239

33,948,377

28,655,159

23,458,808

19,182,150

19,182,150

16,842,032
977,150,287

表决权比例

0.5724

0.0495

0.0335

0.0313

0.0279

0.0235

0.0193

0.0158

0.0158

0.0138
/

报告期内
表决权增

减

0

0

0

0

0

0

0

0

0

0
/

表 决 权 受 到
限制的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4-030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进电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现就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21号）核准，本公司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47,555,000股，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47,555,000.00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13.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3,307,900.00元，扣除
保荐及承销费用、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印花税及发行手续费等费用共计人
民币178,570,973.3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54,736,926.64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
10月 21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473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减：已支付的发行有关费用

减：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以前年度）

金额（元）

2,033,307,900.00
178,570,973.36

1,689,896,942.44
1,579,360,710.58

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本期）

减：手续费支出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加：利息收入

减：其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10,536,231.86
219,781.47

-
-

28,337,811.36
140,000,000.00
52,958,014.0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
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

2021年10月，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精进电动科技（菏
泽）有限公司、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
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
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3年2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授权公司经理层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相关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同意公司拟授权公司经理层就变更后的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2023年2月，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就变更后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中关村银行

北京中关村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上海银行北京融新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新客站支行

招商银行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兴业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兴业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招商银行北京东方长安街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1101040160001341311
1005890001500024117
1005890001500024033
110908904910868
03004696076
110908904910118
110908904910899
321340100100209951
121912867710707
321340100100210523
110908904910166
110944759510703

存储方式

活期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账户余额（元）

5,492,527.33
38,131,588.19

436,933.77
2,126.19

125,815.12
-

297,643.38
2,200,143.26

2,697.07
5,281,189.69
821,113.45
166,236.64

52,958,014.09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资投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
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截至2024年8月6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5,000.00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因募投项目实施尚未完毕，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八）募集资金

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使用自有资金及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公告编号：2022-009）。

报告期内，发生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共计5,855.63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以前年度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1、2022年6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审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各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原预计募集资金使用规模200,000.00万元，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规模
185,473.69万元。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 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及试验中心
升级项目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47,181.00
50,000.00
23,000.00
80,000.00

200,181.00

原预计募集资金使用
规模

47,000.00
50,000.00
23,000.00
80,000.00

200,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规
模

42,066.58
47,218.36
20,639.39
75,549.37

185,473.69
2、2023年1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

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
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3）及 2023年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及试
验中心升级项目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原永久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投项目投资总
额

33,222.60
33,267.80

620.49
12,000.00
75,549.37
35,813.43

190,473.69

变更前募集资金
已投入金额

12,274.20
7,000.82
620.49

-
75,250.00

-
95,145.51

变更后募集
资金拟投入金

额

21,863.00
27,000.00

-
7,000.00
299.37

35,813.43
91,975.80

变更后募集资金承
诺投入金额

34,137.20
34,000.82

620.49
7,000.00

75,549.37
35,813.43

187,121.31
注：上述“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含原募投项目专户利息，“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与

“变更后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差异主要由于专户利息及“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拟自有投
入部分导致，上表“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规模”与本表“变更后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差异主
要由于专户利息导致，各项项目的金额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主要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二）本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披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
金

承
诺投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

总
额

-
-

截至期
末承

诺
投入金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187,121.31
91,676.43

48.99%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3)＝(2)-(1)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投入
进度（%）(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11,053.62

168,989.69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高 中 端 电
驱 动 系 统
研发设计、
工 艺 开 发
及 试 验 中
心 升 级 项
目

新 一 代 电
驱 动 系 统
产 业 化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与
升级项目

补 充 营 运
资金项目

北 美 仓 储
物 流 中 心
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

是

是

是

是

47,000.00

50,000.00

23,000.00

80,000.00

0.00

200,000.00

34,137.20

34,000.82

620.49

111,362.80

7,000.00
187,121.31

34,137.20

34,000.82

620.49

111,362.80

7,000.00
187,121.31

3,876.15

7,177.47

0.00

0.00

0.00

11,053.62
不适用

北美仓储物流项目：
“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立项后，公司对项目展开了积极的推动工作。由于公

司在北美的客户的工厂分散在美国多个州和墨西哥、加拿大，为同时考虑现有、潜在
新客户和项目优化选址，公司就北美仓储物流中心的选址在多个地区进行了调研。
公司聘请了第三方咨询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潜在的选址地区和政府招商政策进行了
调研和评估，并对潜在的具体设施进行了评估。调研和考察的地区分别涉及美国密
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阿拉巴马州。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政策不
确定性问题，出于审慎和保护投资的原则，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本项目暂缓实施。鉴于北
美业务是公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会继续评估投资方式和地区，包括对潜在
设施进行租赁。如果公司评估并决定改变投资方式，将按照公司章程、交易所、证监
会和相关法律及规定，制度履行流程对项目进行优化变更。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受2020年以来的外部不利环境的

影响，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对项目实施主体精进百思特生产经营和供应链均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冲击，严重影响了精进百思特的项目实施。为了提高公司抗风险的能力、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及时地将部分精进百思特的产品转产到其他生产
基地，以保证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和减少对客户的影响。由于产品转产，公司压缩了精
进百思特的厂房使用面积，减少了租用的厂房。同时，公司通过加大对内部管理力
度，优化公司现有管理流程，在其他子公司实施了部分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工
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因此，公司整体上对该项目的投入
一直保持谨慎，经公司研究决定终止“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的实施。

公司于2023年1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
年 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2023年1月19
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7）。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2022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
募资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
意见。2023年2月3日，公司已将全部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2023年8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截至2024年8月6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5,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
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使用自有
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公告编号：2022-009）。

报告期内，发生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共计5,855.63万元。

27,150.32

29,517.39

620.49

111,701.50

0.00

168,989.69

6,986.88

4,483.43

0.00

-338.70

7,000.00

18,131.62

79.53%

86.81%

100.00%

100.30%

0.00%

90.31%

2024.12.31

2024.12.31

已终止

不适用

不 适 用 ，
见备注4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

否

否

已终止

否

是 ，见
备注4

-

注1：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和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存在1,647.62万元差异，
系公司于2023年1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
年1月19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变更后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含原募投所有项目产生的利息；

注 2：“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超过 100%，系因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包
含了募集资金及利息收益。

注3：上表中“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更（如有）”均为2023年度发生的变更，本报告期内公
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

注4:“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立项后，公司对项目展开了积极的推动工作。由于公司在
北美的客户的工厂分散在美国多个州和墨西哥，加拿大，为同时考虑现有、潜在新客户和项目
优化选址，公司就北美仓储物流中心的选址在多个地区进行了调研。公司聘请了第三方咨询公
司，以自有资金对潜在的选址地区和政府招商政策进行了调研和评估，并对潜在的具体设施进
行了评估。调研和考察的地区分别涉及美国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阿拉巴马
州。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出于审慎和保护投资的原则，公司于2024年
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本项目
暂缓实施。鉴于北美业务是公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会继续评估投资方式和地区，包
括对潜在设施进行租赁。如果公司评估并决定改变投资方式，将按照公司章程，交易所，证监会
和相关法律及规定，制度履行流程对项目进行优化变更。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4-029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

28日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4年8月23日以邮件的
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振新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
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
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4-028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8月23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以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表决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
03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精进电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4年上半年，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原尚股份

股票代码

603813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钟情思

020-8239466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Ir@gsl.cc

证券事务代表

马小立

020-8239466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Ir@gsl.cc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347,894,374.64
621,392,860.05

本报告期

150,365,676.29
-18,919,184.55

-18,755,868.94

89,981,549.33
-2.87
-0.18
-0.18

上年度末

1,253,110,919.91
675,957,291.77

上年同期

239,950,607.51
-6,091,896.78

-8,798,230.83

-3,175,352.74
-0.89
-0.06
-0.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7.56

-8.0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7.33
-210.56

-113.18

2,933.75
减少1.98个百分点

-200.00
-200.00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6,907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原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骏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余丰

广州中之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江卓鹏

上海禾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维谦

何悟琪

曾海屏

周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39.48

14.35
11.11
2.12
1.98
0.73
0.70
0.59
0.42
0.36

1、截至报告期末，余军持有原尚投资99.4%的股权，余军与余丰为兄弟关系，故
原尚投资与余丰互为关联方。其中，原尚投资持有公司4,146万股股份，占股本
的39.48%；余丰持有公司1,167万股股份，占股本的 11.11%。2、截至报告期末，原尚投资持有公司4,146万股股份，占股本的39.48%，为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骏荟为原尚投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507.3万股，占股本
的14.35%，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为53.83%。余军与余丰为兄弟
关系，故广州骏荟与余丰互为关联方。 3、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41,460,000

15,073,000
11,670,000
2,224,000
2,081,892
770,000
732,600
621,800
440,000
378,4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15,073,00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8月23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上午11:00在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原尚股份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詹苏香女士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8月23日以书面通知等方式发出并送达，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上午10:00在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董事长余军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广东

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280 公司简称：精进电动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13 公司简称：原尚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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